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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昕）近日，中共郑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正式印发2021年重
点改革事项预安排清单，围绕经济与社会、民主政治、社会治理及法治建设、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农
村改革、文化、生态、党的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9个领域，明确了68项年度重大改革事项。

为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市委深改委优化调整了9个改革专项小组，坚持清单式、台账式推进，
确保各重点改革事项能抓住、能落实、能带动、保实效。

为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深入开展，按照市委安排，郑州市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开通举报平台。

一、受理方式
（一）举报电话：0371-81674116，0371-81674118；
（二）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13号专用邮政信箱；
（三）电子邮箱：zzszfdwldxz01@163.com；
（四）手机APP:“郑好办”或通过“郑好办”扫描“郑州市政法干警违纪

违法线索举报平台”二维码。

二、受理时间
受理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受理信电截止日期为6月10日。
三、受理范围
主要受理反映我市及所辖区县（市）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

司法行政机关和监狱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问题，将按规定交有关部门处理。

郑州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3月22日

郑州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开通
郑州市政法干警违纪违法线索举报平台的公告

郑州发布今年改革清单
涉及9个领域 明确68项重点任务

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1
持续深化以一件“事”和一

“事件”为牵引的“一网通办”“一
网统管”改革，新增50件政务服务

“一件事”线下办理和300个涉企
便民事项“掌上办”；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
进市级国有企业重组整合；

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深化土地出让管理制度改革，建
立存量闲置土地盘活机制，加快

小微企业园建设；
加快推进县域园区体制机制

改革，研究出台促进“个转企、小
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具体政策；

深化自贸区郑州片区改革；
探索启动校长职级制改革试

点工作；
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医院

“四医联动”改革；改革完善社会
救助制度等。

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2
落实重大事项清单制度，推

进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开
展街道居民议事会制度；推进专

门协商体系建设；持续开展民营
经济“两个健康”提升行动和“一
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等。

社会治理及法治建设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3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工作，健全执法司法权力
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智慧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等。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4
深化规划集中统一管理制

度改革，推行重点地区总设计
师制，完善重点片区板块建设
机制，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加强城市公交等站
点（场站）的开发利用，推进以

轨 道 交 通 为 引 领 的 TOD 开 发
建设；深入推进基础设施“一张
网”改革，推进城市垃圾分类收
运 体 制 改 革 ，深 化 完 善“ 大 城
管”机制；推进政策性租赁住房
试点工作等。

农村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5
稳慎开展农村宅基地改革，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营，推进我市粮食储备管理运营
机制改革等。

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6
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推

进郑州全媒体新闻中心、县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推进郑州市国有
文艺院团改革等。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7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推进机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和生态文明绩效考评体
系，深化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改

革，全面落实“河（湖）长+检察长”
制，建立健全区域环境联防联控机
制，推进实施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
制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权益管理
机制，推进“林长制”改革等。

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8
完善河南（中原科技城）人才创

新创业试验区建设督导考核机制，完
善年轻干部跟踪考核评估机制，建立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机制，探索党建引
领特大城市治理机制，健全非公企业
党建强、发展强“双强”机制等。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重点事项9
充分运用“1+N+E”智慧监督

模式，探索完善加强对下级党组
织和“一把手”监督的工作机制，
完善派驻机构向纪委监委报告工
作、主要负责人述职制度等。

同时，各开发区、区县（市）围
绕政务服务、体制创新、智慧城市、

“三资”管理、“智慧乡村”、社会治
理、教育、社会保障、基层党建，研
究谋划了一批具有本地特色、先行
先试的改革创新事项41条，“改革
创新”“本地特色”“重点突破”等关
键词，成为全市2021年度全面深化
改革工作向纵深推进的显著特征。


